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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北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烈士褒扬教育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烈士褒扬条例》《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特制定新北区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划定方案。

一、基本情况

（一）新北区革命烈士陵园。位于新北区新四路4号，始建于2006年，占地面积33999.16平方米，由烈士墓群、烈士纪念碑、烈士纪念广场等部分组成，是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常年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在传承革命精神、培育爱国情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孟河镇东山烈士墓群。位于新北区孟河镇小黄山东麓，占地面积220.69平方米，安葬徐敏等9名革命烈士，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是当地群众缅怀先烈、寄托哀思的重要场所，具有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和教育价值。

二、划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第十条规定：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应当健全服务和管理工作规范，方便瞻仰、悼念英雄烈士，保持英雄烈士纪念设施庄严、肃穆、清净的环境和氛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从事有损纪念英雄烈士环境和氛围的活动，不得侵占英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内的土地和设施，不得破坏污损英雄烈士纪念设施。

（二）《烈士褒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确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单位，并划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

（三）《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或管理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烈士纪念设施的类别、规模、保护级别以及周边环境等情况，提出划定烈士纪念设施保护范围的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备案。

三、拟定保护范围

（一）新北区革命烈士陵园保护范围。保护范围以宗地图(宗地代码:320411002009GB00128，所在图幅编号：2649604等)确定的红线范围为界，面积33999.16平方米。

（二）孟河镇东山烈士墓群保护范围。保护范围以宗地图(宗地代码:320411001001GB00573,所在图幅编号:46.00-82.50)确定的红线范围为界，面积220.69平方米。

四、保护管理责任主体

（一）新北区革命烈士陵园。主管部门为新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责任单位为龙虎塘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

（二）孟河镇东山烈士墓群。主管部门为新北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管理责任单位为孟河镇退役军人服务站。

五、宗地图

（一）新北区革命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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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孟河镇东山烈士墓群

— 2 —
— 1 —

